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
      學年度    學期大學部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申請表 

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校 區 □建工校區□燕巢校區□第一校區□楠梓校區□旗津校區 

姓 名  學 號  入 學 年 月  

聯 絡 

電 話 
 e-mail  

學制 
日間部  □二技  □四技 應繳證明文件 

正本 

□在校歷年成績單 

□在學成績名次證明書 進修部  □二技  □四技 

系 

班 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系    班               組 
修習學年度              學年度 

提前畢

業條件 

一、修滿該系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且成績及格。 

系審查意見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二、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在八十分以上。 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三、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，且歷年名 

   次(不含畢業當學期)在該系或班(組)學生數 

   前百分之十以內。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四、完成校訂及系訂畢業條件。 

    (各系審查系訂畢業條件)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系承辦人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

  

綜合業務處 簽章 

 □ 符合提前畢業條件：四上畢業資格，核發學位證書 

 □ 符合提前畢業條件：三下畢業資格，核發學位證書 

 □ 不符合提前畢業資格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備註： 
      1.各系申請成績優異提前畢業，悉依本校「大學部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辦法」辦理。 
      2.成績優異合於提前畢業之規定者，應於行事曆中規定之學期結束前提出申請。 
      3.申請標準： 

         (1)修滿該系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且成績及格。 
         (2)操行成績各學期均在八十分以上。 
         (3)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，且歷年名次(不含畢業當學期)在該系或班(組)學生 
           數前百分之十以內。 
         (4)完成校訂及系訂畢業條件。 


